关于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第三批培训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各自治区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71号）、《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我厅将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第三批培训机构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职业目录（14个）：
1.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2. 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3.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4.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5.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6.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7.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
8.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9.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
10.数字化管理师；
11.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
12.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13.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14.密码工程技术人员。
（二）专业技术等级：初级、中级、高级。
（三）遴选数量：每个职业计划遴选不超过3家。

（四）公布方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公布。
（五）有效期限：3年。

二、申报条件
    申报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具有培训资质的独立法人机构（一般应是其三定方案、法人登记证书的业务范围或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含培训或继续教育），建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失信、重大经济纠纷等不良记录。
（二）在拟开展培训的职业（行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公信力、认可度，配有专职工作人员、稳定的师资队伍，配备符合相应职业培训要求的场地设备和工具（软件）系统等实训场所、工作现场或线上平台，熟悉相应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能够按照规定要求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三）一般应是2020年12月31日以前注册登记成立的，具有技术技能人员培训经验，年培训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员累计达2000人次以上的规模。
（四）自愿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督。
（五）优先遴选各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鼓励管理规范、运行正常、符合条件的行业组织、龙头企业申报。
三、申报材料
（一）《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推荐表》（附件）；
（二）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信用报告或诚信承诺书。
四、推荐遴选程序
（一）申报机构填写《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推荐表》，提供相关材料，经主管部门及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并在推荐表签字盖章后，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二）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结合全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组织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对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申报单位进行审核评估，必要时开展现场考察，提出评估结果意见，将拟列入目录的培训机构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三）经公示无异议的培训机构目录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官网公布，同时报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指导协调小组备案。
五、有关要求
（一）具备资质条件的社会机构自愿申报，行业主管部门及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遴选推荐。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坚持质量第一、择优推荐。
（二）申报单位应诚实守信、如实申报，填报独立法人主体的条件、队伍、场地、设备、培训或考核等情况须客观真实，严禁弄虚作假、人为夸大，严禁隐瞒经营风险、提供虚假材料。
（三）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实行目录清单管理，纳入目录的培训机构在第1个有效期内未开展培训的，或逾期未提出继续开展培训书面申请的，视为主动放弃该职业有关培训活动，到期后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遴选。

（四）请申报机构于2025年8月15日前，按要求将申报书面材料（一份）以机要交换或邮寄方式送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联 系 人：王慧
联系电话：0471-6944061
附件：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推荐表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年8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image: imag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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